
采购清单及要求



一、采购内容清单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最高限制单价 最高限制总价 所属行业

1 养老服务流动助浴

车
4 辆 37.75（万元） 151.00（万元） 工业

二、主要技术参数及要求

注：1.标注“★”为实质性参数要求，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为无效投标。应提

供佐证材料，如：相关检测报告或技术白皮书或产品彩页或官网参数截图或产品照片或其它

可以佐证的材料，未附相关技术佐证材料或提供的技术佐证材料未真实反映该参数指标的，

视为不满足或负偏离。

标注“▲”为重要参数，若有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扣相应的分值，具体扣除分值详见评

标办法。应提供佐证材料，如：相关检测报告或技术白皮书或产品彩页或官网参数截图或产

品照片或其它可以佐证的材料，未附相关技术佐证材料或提供的技术佐证材料未真实反映该

参数指标的，视为不满足或负偏离。

3.未作标记的技术参数为一般参数，若有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扣相应的分值，具体扣除

分值详见评标办法。

序号
标的

名称

参数

性质
技术参数及要求 备注

1

养老

服务

流动

助浴

车

（一）底盘及驾驶室

★ 1.1 底盘：采用 4×2 二类底盘。

▲ 1.2 发动机功率：≥105KW。

★ 1.3 排放标准：国六。

1.4
驾驶室布局：乘员≥2 人，驾驶室主、副驾驶位采用三点式安

全带，所有座位均采用软质材料。

▲ 1.5 主驾安全气囊；

▲ 1.6 AMT 变速器；≥400N.m 扭矩；



▲ 1.7 ≥2.8T 排量发动机；

1.8 配有气刹+前盘制动+电子驻车；

1.9 ≥120L 油箱；

1.10 带有中控锁

1.11 电动玻璃+遥控钥匙

1.12 配备倒车影像；

▲ 1.13 定速巡航

1.14 多功能方向盘；

1.15 装配方向助力+电动空调，照地灯，日间行车灯；

▲ 1.16 一键启动；

（二）车载浴缸主要技术

1.17 长≥110cm，宽≥60cm，高≥90cm。

1.18 独立式洗浴护理。

▲ 1.19 具备冷、热水调节功能。

（三）轮椅升降机主要技术

▲ 1.20 载荷≥300KG；安全防护等级≥IP44。

1.21 安装位置不能影响驾驶员视线。

▲ 1.22
外形长≥2300mm、宽≥1300mm，平台净长≥1200mm、宽≥780mm；

下行程/下降高度可达到≥1200mm；

1.23 带有手动应急功能；带有内部安全锁止机构；

▲ 1.24
可以用于让轮椅从地面进入汽车内，同时在载人平台升降过程

中，对轮椅和人做到前后防护；

（四）助浴车产品配置技术

1.25 应配备额头床/储物间

1.26 应配备壁挂式饮水机



1.27 应配备≥32 寸液晶平板电视

1.28 可以供应热水、暖风；

1.29 应配备≥48L 冰箱（12V）

1.30 应配备有防干烧电磁炉

1.31 应配备电动粉碎马桶，卫生间双向换气扇通风换气

1.32 卫浴洗手盆应配备花洒；

▲ 1.33 应配备干湿分区隔断门、空气净化一体机

1.34 应配备空调

▲ 1.35 应配备充电逆变一体机，最高工作负载≥6000W；

1.36 应配备≥260L 不锈钢净水箱，≥100L 不锈钢污水箱；

1.37 应配备隔膜式水泵（12V）；

1.38 应配备驻车支腿，稳定车身平衡；

（五）其它主要技术

1.39 可 C 证驾驶。

1.40
车辆交付时必配的常规随车器材及随车文件，随车器材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要求。

三、商务要求

（一）供货要求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20 日历天内（不包含验收时间）供货、安装、调试完毕，如遇

不可抗拒力因素供货时间由招标人和中标人另行协商。

2.包装方式要求：不作要求。

（二）供货地点：武川县民政局（具体以招标人要求的地点为准）

（三）交货方式：运输方式由投标人自定，运输费用等由投标人承担，在运输过程中对

属运输部门及保险部门的责任，由中标人负责解决。投标人在运输过程应做好应急防护措施。



（四）报价要求：投标人的报价为一次性成交报价，除车辆购置税、交强险、上牌、上

户费用由采购人自行承担外，其他费用全部由中标人承担，包括不限于货物及伴随的工程和

服务的生产制造、运输、安装、调试、人工、培训等全部费用。

（五）其他要求：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完成缴纳购置税、车辆办理保险、上牌、上户等

工作。

（六）质保期及质保期要求

1.底盘质保期：至少 12 个月；发动机质保期：至少 24 个月；变速箱质保期：至少 36 个

月；其他产品质保期不少于 12 个月。

2.在质保期内，凡属设计、制造、材质等非使用、维护原因出现故障影响正常使用时，

中标人应采取相应方式排除故障，包括但不限于无偿维修或更换装备，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零部件的成本费用及安装、维修、更换费用等）由中标人自行承担，如 24 小

时内无法修复的，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免费提供不低于故障产品规格型号档次的备用产品

（或采用应急措施）供招标人临时使用，不得影响招标人的正常工作，直到故障产品修复。

属使用、维护不当造成的产品故障或在中标人承诺的质保期外的期限内发生故障，中标人应

对所有设备实行有偿维护，发生维修只收取配件、材料及人工成本费。

3 产品在质保期内出现一切故障，中标人投标人应当为招标人提供售后技术服务。电话

咨询，乙方提供 7×24 电话技术咨询服务、远程故障诊断处理服务，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

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办法。现场服务，出现故障时，中标人在接到招标

人或招标人使用单位需求之时起 1 小时内响应，48 小时（偏远地区 72 小时）内到达现场服

务，遇到重大技术问题，中标人应及时组织有关技术专家进行会诊，并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

产品的正常运行。

（七）培训要求

根据招标人的要求，中标人应当为招标人及各用户相关人员提供免费培训，培训内容包

括：操作使用、日常维护保养等；培训场所、培训资料、培训器材、培训物资等一切培训所



需必备条件由中标人免费提供；培训人数由招标人确定，中标人无权拒绝；培训应当使相关

人员具备操作使用、日常维护保养且能够处理产品常见问题的能力，经中标人培训后仍无法

达到上述标准的，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更换人员进行培训或要求中标人再次培训。在招标

人提出培训要求时，中标人应在 7个工作日内提供培训服务，培训计划方案需经招标人审核

同意。

（八）验收要求

由招标人组建验收小组组织验收工作，验收小组对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及伴随的工程或服

务的品牌、名称、型号、配置、规格、外观、产地、生产厂商、技术性能、数量、服务承诺

及结果等，对照政府采购合同、供应商投标文件等逐项进行现场检验、核对和验收。

验收过程中，如出现产品验收不合格情况，招标人有权部分或全部拒收，并要求中标人

更换合格产品，中标人需承担由此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以及相应违约责任。


